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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开大研字〔2022〕81 号

江西开放大学
关于印发《江西开放大学文艺创作

与体育竞赛认定及工作量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
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江西开放大学文艺创作与体育竞赛认定及工作量计

算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江西开放大学

2022 年 7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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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开放大学文艺创作与体育竞赛认定及
工作量计算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更好地推进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，本

着尊重创作实践研究的特点和规律，同等对待理论研究和实

践研究，体现分类评价的原则，进一步推动学校高层次、高

水平创作实践研究成果生成，提升学校办学质量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教师以江西开放大学或江西

工程职业学院名义或代表政府部门完成的文艺创作、体育竞

赛以及取得的奖项。参赛作品须属于主竞赛单元，展演作品

须属于主展演单元。

第三条 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坚持

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。凡存在意识形态问题、作品造假、抄袭剽窃等相关学

术失范及学术不端行为，均不予认定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四条 文艺创作与体育竞赛成果如按照学校相关奖励

办法获得奖励的，只计算基本科研工作量，不纳入超科研工

作量计算范围。

第二章 认定范围

第五条 文艺创作包括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、影视、

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设计、播音主持、摄影等作品等。体育

竞赛包括国家之间进行的双边或多边国际体育赛事和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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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总局等部门纳入年度计划举办的全国性综合或单项体

育竞赛。认定范围不包括指导类、教学类和荣誉类成果。

第三章 奖项、竞赛与项目分类

第六条 奖项、竞赛与项目根据影响力和主办单位层次

分为五类。

一类：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；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

（文华奖、群星奖）；中国广播影视大奖（中国电影“华表

奖”、中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、中国电视文艺“星光奖”）；

中国文联主办的奖项（中国戏剧奖、大众电影百花奖、电影

金鸡奖、音乐金钟奖、全国美术展览奖、曲艺牡丹奖、书法

兰亭奖、杂技金菊奖、摄影金像奖、民间文艺山花奖、电视

金鹰奖、舞蹈荷花奖）；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奖项（茅

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骏马奖）；

中国美术奖、中国动漫金龙奖、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、中国

话剧金狮奖；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、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赛、

世界大学生运动会、亚洲运动会、亚锦赛、亚洲杯赛。

二类：中国文联所属协会（中国戏剧家协会、中国电影

家协会、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曲艺家协

会、中国舞蹈家协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、中国摄影家协

会、中国书法家协会、中国杂技家协会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

会）主办的全国性展演和评奖；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其他全

国性文学奖项；国家各部委主办的全国性展演和评奖（以证

书加盖国徽章为准）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其他全国性

赛事；国家体育总局、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综合或专项体育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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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（全运会、全国大学生运动会、全国单项竞赛、全国农运

会、全国城运会、全国民运会、全国体育大会）。

三类：中国文联所属协会下设各分委会主办的文艺展演

和评奖。代表学校参加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等主办的全国

性体育赛事。

四类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；江西省

美术作品展览；江西省书法展；江西省音乐“映山红”奖；

江西省舞蹈“白鹭”奖；江西省运动会。

五类：省级党委或政府部门、省级作家协会、省级文联

所属协会主办的文艺展演和评奖；省体育局列入年度规划的

体育赛事；省文联委托的文艺创作项目。

第四章 级别认定

第七条 文艺创作和体育竞赛根据主办单位层次及获奖

等级分为 A、B、C、D、E 五级。

A 级：一类奖项中的文艺创作；一类竞赛中进入前八名

的体育项目；二类奖项中获奖的文艺创作（不包括入围、入

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）；二类竞赛中取得决赛前三名的体育

项目；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收

获》《诗刊》上发表的文学作品；国家一级博物馆、国家重

点美术馆收藏的作品；中国美术馆个人画展；国家大剧院个

人专场演出；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的大型专题类节目和公益

类节目。

B 级：二类奖项中获得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的

文艺创作，二类竞赛中进入前八名的体育项目；三类竞赛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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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前八名的集体项目，进入前三名的个人项目；三类奖项

中获奖的文艺创作（不包括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）；

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的文学

作品；中国教育电视台首次播出的科教作品。

C 级：三类奖项中获得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的

文艺创作；三类竞赛中四至八名的个人项目；中共江西省委

宣传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；省级博物馆、美术馆收藏的作品；

省级电视台首次播出的大型专题类节目；四类奖项中获奖的

文艺创作（不包括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）；四类竞

赛中取得决赛前三名的体育项目。

D 级：四类奖项中获得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的

文艺创作；四类竞赛中四至八名的个人项目；经正式出版或

发表的文艺创作；体育类教学光盘；个人唱片集。行文中的

作品视作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予认定。

E 级：五类奖项中获奖（不包括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

秀奖等）的文艺创作；五类竞赛中取得决赛前三名的体育项

目；省文联委托的文艺创作项目。

第五章 工作量

第八条 文艺创作和体育竞赛根据级别和奖项等级，按

照如下额度进行工作量计算。

类别 工作量

一类奖项与竞赛中一等奖（金奖、冠军）。 800 分

一类奖项与竞赛中二等奖（银奖、亚军）；

一类奖项与竞赛不分等级的按二等奖计算工作量。
40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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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级

一类奖项与竞赛中三等奖（铜奖、季军）；

一类奖项中获得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的文艺

创作和一类竞赛中进入前八名的体育项目；二类奖项

与二类体育竞赛中一等奖（金奖、冠军）；在《人民

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收获》《诗

刊》上发表的文学作品；国家一级博物馆、国家重点

美术馆收藏的作品；中国美术馆个人画展；国家大剧

院个人专场演出。

200 分

二类奖项与竞赛中二等奖（银奖、亚军），

二类奖项和竞赛不分等级的按二等奖计算工作量；中

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的大型专题类节目和公益类节目。

75分

二类奖项与体育竞赛中三等奖（铜奖、季军）。 50分

B 级

二类奖项中获得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的文艺

创作，二类竞赛中进入前八名的体育项目；三类竞赛

中进入前八名的集体项目，进入前三名的个人项目；

三类奖项中获奖的文艺创作（不包括入围、入选、提

名、优秀奖等）；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

篇小说选刊》转载的文学作品；中国教育电视台首次

播出的科教作品。

30分

C 级

三类奖项中获得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的文艺

创作；三类竞赛中四至八名的个人项目；中共江西省

委宣传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；四类奖项中获奖的文艺

创作（不包括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）；四类

竞赛中取得决赛前三名的体育项目；省级博物馆、美

术馆收藏的作品；省级电视台首次播出的大型专题类

节目。

2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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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级

四类奖项中获得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等的文艺

创作；四类竞赛中四至八名的个人项目；经正式出版

或发表的文艺创作；体育类教学光盘；个人唱片集。

15分

E 级

五类奖项中获奖（不包括入围、入选、提名、优秀奖

等）的文艺创作；五类竞赛中取得决赛前三名的体育

项目；省文联委托的文艺创作项目。

10分

第六章 贡献认定

第九条 文艺创作按照承担的工作性质和贡献，每项创

作须指定一位承担主要工作或主要角色的人员为负责人，其

他合作者视为参加人。体育竞赛认定，须为本人参赛或担任

教练员（以竞赛秩序册为准）。多人共同完成的由学部（学

院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负责人及参加人顺序。

第十条 同一文艺作品在不同等级的奖项中获奖，同一

文艺作品在不同刊物上发表，只能计算一次工作量，按就高

不就低原则计算。在电视台首次播出的大型专题类节目实行

工作量封顶，即年度在电视台首次播出的大型专题类节目工

作量累计不超过十五集。

第十一条 非第一单位或主体完成单位的文艺创作和体

育竞赛原则上按照非主创人员认定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充分体现分类评价原则，未尽事宜及

争议事项由学部（学院）提出认定建议，报学校学术委员会

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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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办法作为科研认定及奖励依据，由科研管

理处负责解释。学校各职能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参考使用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执行，校内原有文件中

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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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7月 3 日印发


